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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死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是法治建设与法学理论研究部级科研项目成果（司法部中青年项
目04SFB3006）成果，由高维俭等著，主要内容有四大部分，分别是第一部分死刑之情，第二部分死刑
之理，第三部分死刑之法，第四部分死刑之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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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 言 第一部分死刑之情 一、贝卡里亚死刑不人道论及其评价 二、死刑：一种残酷的刑罚 第二部分死
刑之理 一、社会刑事责任论以及死刑的非正当性 二、死刑遏制力的法社会学研究 三、试论死刑废除
论的立论根基 四、论我国废除死刑的条件 第三部分死刑之法 一、规范死刑程序 ——追寻效率还是追
寻公正 二、英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侧重死刑辩护法律援助的思考 第四部分死刑之
证 一、故意杀人案件死刑适用的实证分析 二、死刑问题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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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其二，对于已经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如果没有死刑，将难以遏制其进一步的犯
罪。既然无期徒刑已经是最高刑罚，那么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便会变得有恃无恐，狱中进一步的
暴力犯罪、越狱甚至杀死狱警的行为便无法得到威吓。 其三，如果没有死刑，因为绑架、空中劫持、
谋杀等罪行而可能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将进行额外的犯罪。道理很简单，既然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又是最高刑罚，那么与其被抓获，不如放手一搏，为逃避抓捕而杀人灭口甚至是扑杀警察
就在所难免。 以上三种遏制效果无疑清晰地表明了死刑具有高于无期徒刑的额外的威慑力。它们在逻
辑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不仅论证了死刑具有威慑性，而且凸显了死刑威慑力的独特和无与伦比。然
而，尽管肯定论者的攻势咄咄逼人，否定论者却仍然提出了相当有力的反驳例证。在他们看来，死刑
虽然具有一定的威慑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却是非常有限的，其有效性随着不同的罪犯、罪名和时间、
地域而差别巨大： 第一，因人而异。这意味着针对不同的罪犯和对象，死刑具有不同的威慑力。死刑
对某些罪犯而言，难以起到有效的威慑作用。例如，有的人天性冷酷，视生命如草芥，动辄行凶杀人
。对这样的亡命之徒，死刑绝难起到遏制作用；还有的罪犯易受情绪支配，情绪一旦爆发便丧失理智
，那时便是万丈深渊、千刀万剐也可能不屑一顾。对这样的激情犯人，死刑不易起到遏制作用；更有
一些罪犯城府极深且心存幻想，自信自己手段高明且犯罪后不会被司法机关发现。对这些颇有心计且
怀有幻想的罪犯，死刑的威慑力也几近苍白。 第二，因罪而异。这意味着针对不同的犯罪，死刑的威
慑力差异悬殊。死刑对某些犯罪而言，难以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比如，对于政治犯罪而言，这一类
犯罪往往是基于独立的政治信仰而为，在崇高理念的驱动下，这样的罪犯往往大义凛然，“民不畏死
，奈何以死惧之”，甚至“视死如归”也绝非空谈。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刑对他们又何谈威慑力？ 第
三，因时而异。这意味着在此一时间死刑的威慑性大，而在彼一时间死刑的威慑性就可能小。例如
，1976年美国首次公开执行死刑，在执行死刑后一周内，杀人率比执行死刑前一周下降了大约10％，
但在第二周，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水平，到第三周，杀人率竟超出原有水平，上升了8％。 第四，因地
而异。这意味着死刑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民族，其威慑效果并非总是一样的。例如，在普通汉族地
区和藏族地区，死刑的威慑力便相距甚远。藏族是一个有着深厚宗教背景的优秀民族，全民信仰佛教
。由于佛教的深刻影响，藏民对“生死轮回”的观念无不忠诚信奉。正是因为生命是轮回的，是循环
再生的，所以说生命的消逝很难说是一种极度的惩罚，它更可能带有某种唯美的宗教意蕴。由此不难
发现，在藏区那里甚至不存在最为朴素的“杀人偿命”观念，死刑的惩罚也未必便是最为有力的惩罚
。因而，死刑在藏区的威慑性与遏制力必将大打折扣。 （三）思考与讨论 应当承认，肯定论与否定
论在逻辑推理上均相当严密和周延，不存在较大破绽。因此，要深入梳理和检讨这两种不同理论便尤
有必要深入到它们的前提预设和现实例证之中，考察其前提预设的合理性与适当性，印证其现实例证
的贴切性与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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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死刑问题的社会学研究》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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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虽然我是个废除死刑论者。虽然这本书的主体倾向也是废除死刑。但是看完之后。反而对死刑到
底应不应该废除。能不能废除产生了更大的疑惑。恐怕很难辩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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